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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在参加会议且查阅有

关规定并听取董事会介绍后，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所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

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公司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了解与核查，现对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

况。 

2、报告期内，公司无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

告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3、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公司章程》关于“公司不以任何形式对外提

供担保”的规定，2021 年上半年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

生并延续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对外担保情况；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和当期资金往

来属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 

二、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本次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事项，在公司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相关事项的规定，且履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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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程序。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事项。 

三、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公司层面 2020 年度业绩已达到考核目标，且首次授予的 86 名激励对象个人

考核结果均为优秀、优良或合格，根据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等规定的可行权条件，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可

行权所需满足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条件均已达成，且公

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不得

行权的情形。  

本次行权符合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有关规定，激

励对象符合行权的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首次授予的 86 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行权期的

421.20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手续。 

四、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公司层面 2020 年度业绩已达到考核目标，且预留授予的 10 名激励对象个人

考核结果均为优秀、优良或合格，根据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等规定的可行权条件，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可

行权所需满足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条件均已达成，且公

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不得

行权的情形。  

本次行权符合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有关规定，激

励对象符合行权的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预留授予的 10 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行权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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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2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手续。 

五、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此次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属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公

司发展和日常经营。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原则，没有发现损害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增加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王征、马洪、唐斌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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